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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功能一　全面收录指定法规14件　　功能二　“*”标注最新增补法规3件　　功能三　突出标示
重点法条60组　　功能四　精选2002-2009年典型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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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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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三条【指定管理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应当同时指定管理人。
　　第十四条【通知与公告】人民法院应当自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二十五日内通知已知债权人，
并予以公告。
　　通知和公告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被申请人的名称或者姓名；　　（二）人民
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时间；　　（三）申报债权的期限、地点和注意事项；　　（四）管理人的名称
或者姓名及其处理事务的地址；　　（五）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者交付财产的要求；　　（六）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七）人民法院认为应当
通知和公告的其他事项。
　　第十五条【债务人义务】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债务人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
，债务人的有关人员承担下列义务：　　（一）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
资料；　　（二）根据人民法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　　（三）列席债权人
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　　（四）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　　（五）不得新
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前款所称有关人员，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经人民法院决定，可以包括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和
其他经营管理人员。
　　第十六条【个别清偿无效】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
　　第十七条【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故意违反前款规定向债务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使债权人受
到损失的，不免除其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的义务。
　　第十八条【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的处理】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
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
方当事人。
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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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册在手 成功在握。
　　奉献权威实用精品 搭建考试成功阶梯。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法规汇编分卷便携本>>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